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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废止《江阴市人才科创型企业“澄科贷”专项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决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相关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市科技金融工作，我局拟废止现行《江阴市人才科创型企业“澄科贷”专项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澄科规发〔2024〕1号）。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         江阴市财政局          江阴市科学技术局
2025年XX月XX日

